
發言稿-單身女性代表 陳玫儀
我是一個出身單親家庭的單身女性，當我第一次看到有關「青年安心成家方

案」這則新聞時，是在 2009年的 3月，當時因為考量到媽媽年紀已漸漸大了，

過不了幾年，她就再也無法負荷在沒有電梯的情況下，隻身爬上五樓，因此，

便滿心歡喜的覺得好像有機會能換一間有電梯的房子，讓媽媽年紀大了仍能方

便出門，享受她自己的老年生活，不希望她年輕時為了一間房打拼，老了卻只

能困坐在一間孤單的房子裡。

但是，當我仔細看這個「青年安心成家方案」的照顧對象為何時，卻發現我

是被這個福利制度排除在外的對象，只因為我是單身女性，所以，我無法運用

這個社福補助，來為我的媽媽換來一個令人「安心」的家。

我不禁想問政府，當這個「青年安心成家方案」目的在為了鼓勵青年人安心

成家來提高生育率的同時，有沒有想過每一個人其實都已經擁有一個家了，當

我們原生家庭的那個家無法保障家人基本的居住安全時，我們又如何能安心再

去成立另一個家？！

 

我，身為單身女性，已經有一個家了，一個由我和媽媽組成的家，同時，

我也是青年，為何因為沒有進入婚姻，就被政府技巧性的排除。


